团粤发【2012】20号

关于开展全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

“百日团建行动”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县（市、区）团委：

近年来，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主要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各类专业协会等）迅猛发展，日益成为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组织力量和农村青年重要的聚集、交流平台。加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建工作，是从产业链上对农村青年进行组织化梳理的有效措施，是实现“两个全体青年”目标的必然要求，为贯彻落实团中央《加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建工作的有关意见》精神，完成好团中央重点工作任务，团省委决定开展全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百日团建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围绕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加快转型升级，必须夯实‘三农’基础”的部署要求，坚持“两条主线，三个关键”的工作思路，把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建作为农村共青团非层级化组织载体建设的主要方向，作为农村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的重要路径，与层级化组织载体建设相结合，与促进农村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相结合，进一步扩大基层团组织对农村青年的有效覆盖。同时，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加强服务手段和载体建设，促进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组织发挥作用。

二、目标任务

    从即日起至11月底，全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建工作要实现以下目标：

    1.按照应建尽建的要求，全省符合建团条件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全部建立团组织。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建工作，要做到“五个有”，即有班子、有活动、有制度、有阵地、有档案。
每个乡镇建立1家以上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组织。

各地级以上市并顺德区，以及50%以上的县（市、区）成立青年发展现代农业促进会，并充分发挥其作为青年专业合作组织联合组织的作用。

各县（市、区）团委负责对区域内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组织负责人培训一遍。
三、工作内容和方法
（一）积极建立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组织
全省各地要集中力量开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百日团建行动”，确保此项工作在今年11月底前取得重大突破和良好成效。

1.明确建团责任。团的各级领导机关均负有推动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建工作的责任。地级以上市团委要在面上对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建工作进行安排，加强与农业、工商、供销、金融等单位协调，争取政策和资源，努力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建工作提供支持。县、乡镇团委是第一责任主体，对于规模较大或跨乡镇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建团工作由团县委负责推动；对于规模不大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建团工作由乡镇团委负责推动。团县委要统筹考虑、研究制定区域内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建的具体措施。乡镇团委要把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建作为重要工作内容，并做好联系、服务工作。

2.把握建团原则。凡有3名以上团员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原则上要独立建立团的组织；团员人数在3人以下的，可采取联建、依托建等灵活的方式建立团组织，在单个合作组织内部，建立团小组；有青年但没有团员的，可利用业缘、地缘、兴趣爱好等因素，建立兴趣组织，条件成熟后再建团。注意选拔思想好、威信高、业务强、有热情的青年党团员担任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组织的负责人。

3.找准建团路径。一是借助党建工作格局和工作成果建团。坚持党建带团建，注意与基层党建在工作空间、工作内容、干部力量上的结合。在已建有党组织的专业合作组织中，要建立团的组织。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支持，为专业合作组织团建创造良好条件。二是依托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及相关服务机构建团。以专业合作组织行政部门主管领域为牵动，依托行政管理链条和业务开展模式建立团组织。联系农村各类行业协会、服务机构，发挥其与当地农业主导产业结合度高、聚集大量农村青年的优势，建立团组织。三是相邻较近、规模较小、产业相同或类似的专业合作组织联合建团。四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建团。加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团建工作，带动其直接成立或联系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建团，促进企业团组织与合作组织团组织联建、共建。五是乡镇团委牵头建立团工委（团总支）或实行村社联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较多的乡镇，乡镇团委可牵头成立合作组织团工委，建立“团工委——团支部——团小组”体系。村团组织可与专业合作组织团组织联合建设、共同开展活动。六是推动青年能人领创办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并建团。把农村团的重点工作向青年能人倾斜，鼓励、支持青年能人积极领创办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并在其中建团。七是示范社建团。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青年示范社创建活动，把建团作为认定青年示范社的重要条件。

4.规范组织管理。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组织原则上由批准其成立的团组织进行管理；已建立党组织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其团组织的隶属关系一般与党组织的相对应，团组织受同级党组织领导，同时受团的上级组织领导。各级团组织要把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干部纳入培训范围。

（二）着力推动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组织发挥作用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组织的首要任务是联系农村青年，要在密切与合作组织内部青年成员联系的基础上，增强对同类从业青年的吸引和凝聚，保持对农村青年的合理、适度影响。同时，把握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合作、互助、平等和专业化、便利性、松散性等特点，研究共青团组织性质、任务与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功能相融合的切入点，因地制宜开展工作。一是提升技能。辅助开展培训，帮助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成员提高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水平和增收致富能力。二是促进交流。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青年成员提供沟通、交流的渠道和机制，增强凝聚力。三是引导观念。帮助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青年成员树立平等、合作、竞争、风险意识。四是促进管理。帮助青年成员理解和支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规则，促进内部规范运行和自我管理。五是培养人才。通过选拔、使用、培训团干部，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培养后备经营管理人才。注意把思想好、能力强的优秀青年推荐为党员发展对象。六是传递信息。研究、宣传、协助争取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向基层党政和上级团组织反映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呼声和合理诉求。

四、有关要求
各级团组织要高度重视集中推进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建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和方案，将团建任务分解到具体组织和人员，狠抓工作落实，保质保量完成今年的目标任务。要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基层结合实际，大胆尝试，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建团，探索好的做法和经验。要加强工作宣传，总结、挖掘一批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建工作典型，为基层提供具体、可操作的工作示范。

为确保此项工作的推进力度和成效，全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建工作实行任务分解、工作半月报、量化考核，有关考核结果作为评先评优、工作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各地级以上市并顺德区团委要将实施中的进度、问题和意见及时报团省委农村青年工作部，于每月2日、16日上午下班前上报工作半月报表和工作进展情况；各县（市、区）团委于每月1日、15日下午下班前向团市委上报工作半月报表和工作进展情况。县级团委要收集齐资料，做好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建工作台账管理，及时准确录入信息，最终考核结果以系统信息录入为主（团中央农村基层团建工作基础信息管理系统：http://114.255.121.12:8088）。
联系人：郭炜城  赵丽贞  

电  话：020－87195622、87195621（传真）

邮  箱：tswgdqnb＠163.com 

附:  1.全省2012年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建任务分解表；
     2.市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建工作半月报表；

     3.县（市、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建工作半月报表。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2012年8月22日

附件1：

全省2012年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建任务分解表
	目标任务

市
	乡镇数量（个）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数量（截至2012年5月底）
	成立市级青农会任务数（家）
	成立县级（东莞、中山镇）青农会任务数（家）
	建立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组织任务数（家）

	广州市
	34
	592
	1
	5
	150

	珠海市
	15
	89
	1
	2
	20

	汕头市
	32
	234
	1
	4
	50

	佛山市
	15
	54
	1
	2
	20

	韶关市
	94
	797
	1
	5
	150

	河源市
	95
	1736
	1
	3
	200

	梅州市
	104
	1101
	1
	4
	150

	惠州市
	53
	547
	1
	3
	100

	汕尾市
	42
	401
	1
	2
	60

	东莞市
	28
	56
	1
	8
	40

	中山市
	18
	25
	1
	6
	20

	江门市
	62
	222
	1
	4
	65

	阳江市
	38
	453
	1
	3
	60

	湛江市
	87
	1398
	1
	5
	200

	茂名市
	87
	1465
	1
	3
	200

	肇庆市
	94
	522
	1
	4
	100

	清远市
	80
	817
	1
	4
	150

	潮州市
	42
	225
	1
	2
	45

	揭阳市
	65
	360
	1
	3
	65

	云浮市
	55
	390
	1
	5
	60

	顺德区
	6
	16
	1 
	1
	10

	合计
	1146
	11500
	21
	78
	1915


附件2：

市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建工作半月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           市团委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地级以上市
	是否已建立市级青农会
	青农会会员企业数
	青农会会员人数
	是否开展培训
	带动青年
创业人数
	为会员企业输送
劳动力人数

	
	是  □     否  □ 
	
	
	是  □    否  □ 
	
	

	各县（市、区）
	县级青农会（个）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工委（家）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支部（家）
	团组织总人数
	覆盖团员总数
	覆盖青年总数

	
	总数
	新增
	总数
	新增
	总数
	新增
	
	
	

	
	
	
	
	
	
	
	
	
	

	
	
	
	
	
	
	
	
	
	

	
	
	
	
	
	
	
	
	
	

	
	
	
	
	
	
	
	
	
	

	
	
	
	
	
	
	
	
	
	

	
	
	
	
	
	
	
	
	
	

	
	
	
	
	
	
	
	
	
	

	
	
	
	
	
	
	
	
	
	

	总计
	
	
	
	
	
	
	
	
	


注：此表由地级以上市团委填写后上报团省委农村青年工作部，邮箱：tswgdqnb@163.com。
附件3：

县（市、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建工作半月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           县（市、区）团委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县（市、区）
	是否建立县级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工委
	是否已建立县级青农会
	是否开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组织负责人培训 是□ 否 □

	
	
	
	培训时间
	培训人数
	培训内容

	
	是  □     否  □ 
	是  □     否  □ 
	
	
	

	乡镇名称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组织总数
	新增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团组织
	负责人
	团组织人数
	覆盖团员人数
	覆盖青年人数
	是否有阵地
	是否开展活动

	
	
	个   数
	名        称
	
	
	
	
	
	

	
	
	
	
	
	
	
	
	
	

	
	
	
	
	
	
	
	
	
	

	
	
	
	
	
	
	
	
	
	

	
	
	
	
	
	
	
	
	
	

	
	
	
	
	
	
	
	
	
	

	
	
	
	
	
	
	
	
	
	

	
	
	
	
	
	
	
	
	
	

	总计
	
	
	
	
	
	
	
	
	


注：此表由各县（市、区）团委填写后上报各地级以上市团委，由各市团委同附件2一起上报至团省委农村青年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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